
（一）耕 地 539.55 万 公 顷
（8093.32万亩）。

其中，水田 99.14万公顷（1487.11
万亩），占18.38%；水浇地17.87万公顷
（268.09万亩），占 3.31%；旱地 422.54
万公顷（6338.12万亩），占 78.31%。曲
靖、文山、红河、昭通、普洱等 5个州
（市）耕地面积较大，占全省耕地的
54%。

位于一年三熟制地区的耕地
201.37万公顷（3020.54万亩），占全省
耕地的 37.32%；位于一年两熟制地区
的耕地 337.38万公顷（5060.77万亩），
占 62.53%；位于一年一熟制地区的耕
地0.80万公顷（12.01万亩），占0.15%。

位于年降水量 1200mm 以上（含
1200mm）地区的耕地 105.50 万公顷
（1582.54 万 亩），占 全 省 耕 地 的
19.55%；位于年降水量 800－1200mm
（含 800mm）地区的耕地 307.64 万公
顷（4614.61万亩），占 57.02%；位于年
降水量 400－800mm（含 400mm）地区
的耕地 126.41万公顷（1896.17万亩），
占23.43%。

位于 2度以下坡度（含 2度）的耕
地 60.55万公顷（908.21万亩），占全省

耕地的 11.22%；位于 2－6度坡度（含
6 度）的耕地 63.77 万公顷（956.60 万
亩），占11.82%；位于6－15度坡度（含
15度）的耕地 167.75万公顷（2516.31
万亩），占 31.10%；位于 15－25度坡度
（含 25 度）的 耕 地 146.89 万 公 顷
（2203.28万亩），占 27.22%；位于 25度
以 上 坡 度 的 耕 地 100.59 万 公 顷
（1508.92万亩），占18.64%。

（二）园 地 257.22 万 公 顷
（3858.24万亩）。

其中，果园 98.38万公顷（1475.76
万亩），占 38.25%；茶园 47.32万公顷
（709.80 万亩），占 18.40%；橡胶园
74.43 万 公 顷（1116.47 万 亩），占
28.94% ；其 他 园 地 37.08 万 公 顷
（556.21万亩），占14.41%。园地主要分
布在西双版纳、普洱、临沧、红河等4个
州（市），占全省园地的61%。

（三）林 地 2496.90 万 公 顷
（37453.46万亩）。

其中，乔木林地 2118.02 万公顷
（31770.33 万亩），占 84.83%；竹林地
15.40万公顷（231.01万亩），占 0.62%；
灌木林地 289.17 万公顷（4337.52 万
亩），占 11.58%；其他林地 74.31万公

顷（1114.60万亩），占 2.98%。普洱、楚
雄、文山、大理、红河、迪庆等 6个州
（市）林地面积较大，占全省林地的
51%。

（四）草 地 132.29 万 公 顷
（1984.33万亩）。

其中，天然牧草地 12.25 万公顷
（183.76万亩），占 9.26%；人工牧草地
0.87万公顷（13.09万亩），占 0.66%；其
他草地 119.17万公顷（1787.48万亩），
占 90.08%。草地主要分布在迪庆、曲
靖、红河、昆明、昭通等 5个州（市），占
全省草地的52%。

（五）湿地3.98万公顷（59.66万
亩）。

湿地是“三调”新增的一级地类
（包括 7个二级地类），我省涉及其中 5
个二级地类。其中，森林沼泽0.08万公
顷（1.24 万亩），占 2.08%；灌丛沼泽
0.02万公顷（0.31万亩），占 0.51%；沼
泽草地 0.40 万公顷（5.95 万亩），占
9.97%；内陆滩涂 3.29万公顷（49.28万
亩），占 82.61%；沼泽地 0.19 万公顷
（2.88万亩），占 4.83%；全省没有红树
林地、沿海滩涂2个湿地二级地类的分
布。湿地主要分布在金沙江、澜沧江、

怒江、独龙江、南盘江、元江等河流及
九大高原湖泊沿岸，楚雄、迪庆、普洱、
大理等4个州（市）的湿地，占全省湿地
的42%。

（六）城镇村及工矿用地107.37
万公顷（1610.59万亩）。

其 中 ，城 市 用 地 9.93 万 公 顷
（149.00万亩），占 9.25%；建制镇用地
11.99 万 公 顷（179.91 万 亩），占
11.17% ；村 庄 用 地 74.80 万 公 顷
（1122.05万亩），占 69.67%；采矿用地
8.60万公顷（128.94万亩），占 8.00%；
风景名胜及特殊用地 2.05 万公顷
（30.69万亩），占1.91%。

（七）交通运输用地52.64万公顷
（789.62万亩）。

其中，铁路用地1.19万公顷（17.84
万亩），占2.26%；轨道交通用地0.04万
公顷（0.54万亩），占 0.07%；公路用地
19.82 万 公 顷（297.29 万 亩），占
37.65% ；农 村 道 路 31.14 万 公 顷
（467.32 万亩），占 59.18%；机场用地
0.40万公顷（5.94万亩），占 0.75%；港
口码头用地 0.02万公顷（0.29万亩），
占 0.04%；管道运输用地 0.03万公顷
（0.40万亩），占0.05%。

（八）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60.85
万公顷（912.72万亩）。

其中，河流水面 19.72 万公顷
（295.76 万亩），占 32.40%；湖泊水面
10.85 万 公 顷（162.73 万 亩），占
17.83% ；水 库 水 面 17.48 万 公 顷
（262.23 万亩），占 28.73%；坑塘水面
5.68万公顷（85.15万亩），占 9.33%；沟
渠1.66万公顷（24.97万亩），占2.74%；
水工建筑用地 1.15 万公顷（17.18 万
亩），占1.88%；冰川及常年积雪4.31万
公顷（64.70万亩），占 7.09%。普洱、昆
明、大理、玉溪、怒江等5个州（市）水域
及水利设施用地较多，占全省水域及
水利设施用地的46%。

“三调”是一次重大国情国力调
查，是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
也是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后统一开展
的自然资源基础调查。“三调”数据成
果全面客观反映了我省国土利用状
况，也反映出耕地保护、生态建设、节
约集约用地方面存在的问题，必须准
确分析原因，深入揭示发展变化趋
势，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加以改进，
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和自然资源管理
工作。要坚持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

制度，坚持底线思维，压实地方各级
党委和政府耕地保护责任，实行党政
同责。要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严
格管控“非粮化”，从严控制耕地转为
其他农用地。坚持问题导向，从严查
处各类违法违规占用耕地或改变耕
地用途行为。规范完善耕地占补平
衡，确保完成国家规划下达的耕地保
有量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任务，
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要坚持系统
观念，强化规划引领作用，因地制宜，
统筹生态建设。要坚持节约集约，合
理确定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提高土地
开发利用效率。继续推动城乡存量建
设用地开发利用，完善政府引导市场
参与的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政策体
系。强化土地使用标准和节约集约用
地评价，大力推广应用节地技术和节
地模式。

“三调”成果是我省制定经济社
会发展重大战略规划、重要政策举措
的基本依据。要加强“三调”成果共享
应用，将“三调”成果作为国土空间规
划和各类相关专项规划的统一基数、
统一底图，推进省域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

云南省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主要数据
（2021年12月22日）

云南省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 云南省自然资源厅 云南省统计局

2018年9月，按照国家统一部署，我省组织开展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以下简称“三调”），以2019年12月31日为标准时点汇总数据。“三调”全面采用优于1

米分辨率的卫星遥感影像制作调查底图，广泛应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无人机等新技术，创新运用“互联网+调查”机制，全流程严格实行质量管控，历时3年，

1.2万名调查人员先后参与，汇集了1530.9万个调查图斑数据，全面查清了全省国土利用状况。

现将全省主要地类数据公布如下：

排除艰难险阻 高质量完成调查任务

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各相关部门通力协作，各调查队齐心
协力，不畏艰难，高质量完成云南省

“三调”工作。查清了全省 1530.9万个
地类图斑的用途、位置、范围、面积和
分布等信息，实地拍照举证 596万个
图斑，拍摄实景照片 2653万张，数据
总量达 17.69TB，掌握了全省耕地、园
地、林地、草地、湿地、商服、工矿、住
宅、交通、水利、公共等 13 个一级分
类和 51 个二级分类国土利用现状，
准确掌握了以 2019年 12月 31日为时
点的我省各类国土利用现状底图底
数，建立了贯通省、州（市）、县（市、
区）三级的国土调查数据库，形成了

国土资源家底统计数据，编制了反映
全省当前土地利用现状的图件，分析
了 10年间各种土地类变化流转情况
并形成调查成果分析报告。“三调”成
果反映出我省近 10年间城镇建设用
地、基础设施建设用地等增加情况，
反映出我省耕地、园地、草地等农用
地用途流转变化幅度较大的情况，调
查结果显示我省是全国 4 个林地面
积较大省份之一，全省林地覆盖度超
过 65%，体现了我省生态文明建设取
得的成果。

“三调”是一次重大国情国力调
查，客观反映土地利用现状及其变化。
调查成果为科学划定永久基本农田保

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
界，统筹优化“三生空间”布局，编制国
土空间规划和各类相关专项规划，建
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提供了统一基
数、统一底图，为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
护、生态环境保护和节约集约用地制
度提供了基础数据，为自然资源部门
履行“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
产所有者职责和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
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奠
定了坚实基础。“三调”成果有力地夯
实了自然资源信息化管理基础，提升
了管理决策科学性、准确性和有效性，
将进一步支撑服务全省经济社会发展
和生态文明建设。

查清查实国土资源家底 服务云南经济社会发展
——云南省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顺利完成

历时3年，云南省历史上组织力度最大、动员人数最多、采用

技术最新、实地核查数量最多、全域覆盖的国土资源调查工作顺

利完成。

2021年，一份汇聚了海量数据的云南省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

成果出炉，将为自然资源部门履行“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

产所有者职责和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

职责”奠定坚实基础，成为制定云南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规划、

政策的自然资源基础依据，服务云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扛起职责重任 保障调查工作顺利进行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
质基础，是宝贵的不可再生的自然资
源。土地调查制度，是我国土地管理的
重要制度。真实、准确的土地调查数据
是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
础，是建设生态文明、实施精细化自然
资源管理工作的重要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明
确规定“国家建立土地调查制度”，《土
地调查条例》规定“国家根据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需要，每 10年进行一次全
国土地调查；根据土地管理工作的需
要，每年进行土地变更调查。”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开展过两次全面
系统的土地调查工作，随着时代进步，
沧海桑田的变化不断加速，及时摸清掌

握土地利用现状和变化情况势在必行。
2017年10月，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
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的通知》，决
定自 2017年起开展第三次全国土地调
查。2018年3月，我国实行机构改革后，
自然资源部成立。为更好地适应统一自
然资源调查与管理要求，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国务院将“第三
次全国土地调查”调整为“第三次全国
国土调查”（以下简称三调）。

云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国土调
查工作，明确了我省“三调”的调查任务、
时间进度、组织实施、经费保障及工作要
求，成立了以副省长为组长的云南省第
三次全国国土调查领导小组，在省自然
资源厅设立领导小组办公室，各州（市）、

县（市、区）分别成立“三调”工作组织领
导机构，全省上下形成完善的组织实施
工作体系。省三调办建立管理机制、强化
统筹管理，实行分片督导管理，建立预警
约谈机制，加强廉政风险和安全保密防
控，编制印发了全省“三调”实施方案、实
施细则等相关标准要求。指导各地择优
选取调查作业队伍，全省共有43家单位
分别承担 129个县（市、区）调查单元任
务和各级汇总统计等工作。全省各级财
政大力支持，共筹措资金6.43亿元。全省
1.2万余名专业技术人员，数以万计各类
装备，先后投入到调查工作中。在全省各
级各部门的参与支持下，从组织协调、调
查技术、作业队伍、经费投入等方面，保
障了调查工作顺利进行。

按照国家要求，第三次全国国土调
查不仅仅是简单的地类空间位置、数量
等调查核查，而是要获得国土资源相关
的综合调查成果，调查时间紧、要求高，
任务艰巨。

“三调”工作按照国家、省统一的技
术标准，综合应用当今先进技术，统筹
利用现有各类资料，以航空航天遥感影
像为基础，通过内业解译，外业实地调
查土地的地类、面积和权属等相关信
息，全面掌握全省耕地、园地、林地、草
地、湿地、商业服务业、工矿、住宅、公共
管理与公共服务、交通运输、水域及水
利设施用地等地类分布及利用状况。进
一步细化耕地调查，全面掌握耕地数
量、质量、分布和构成，全面摸清城镇村
庄及开发区范围内的土地利用状况，同
步推进相关自然资源专项调查，整合相
关自然资源专业信息，建立互联共享的
覆盖省、州（市）、县（市、区）三级的集影
像底图、矢量数据、统计报表、现状图

件、分析报告等为一体的国土调查数据
库（集）。完善各级互联共享的网络化管
理系统，健全自然资源全覆盖遥感监测
与常规监测更新机制。

众所周知，云南地形地貌极为复
杂，自然资源种类丰富多样，从海拔最
高的卡瓦格博峰到最低的元江河谷，海
拔落差 6660多米，每一座高山、每一条
河谷都是大自然给国土调查工作出的
一道难题。为克服地形、气候等条件造
成的困难，我省“三调”人勇于担当、积
极创新、排除万难，坚定不移高质量完
成调查任务。

以组织保障，强化责任担当。全省
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将“三调”作为
全系统重点工作，强化责任担当，加强
指导培训、做到工作专人抓、质量有人
管，及时跟踪工作进度，制订应急预案，
开展预警约谈，采取技术救援，确保调
查顺利开展，工期如期按照国家要求完
成，上报国家复核。

以科技创新，提升调查保障水平。
全省“三调”工作综合应用卫星遥感、卫
星导航定位、地理信息系统、移动互联
网、云计算、无人机等新技术，减少人为
干预，降低差错率，提高调查工作效率；
全面采用优于 1米分辨率的卫星遥感
影像，提升调查成果的精准度；建立“互
联网+调查”机制，实现外业调查、内业
核查、数据建库等工作的上下联动；自
主研发“调查综合管理系统”“云自然系
列软件”，进行工作进度和成果质量的
统一管控。

以“宁要数据真实性，不要虚假的前
后一致性”要求出发，层层审核，确保数
据真实。“三调”过程中，我省建立了完善
的监理机制，通过第三方质检核查及时
纠正调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确保每一
个地类图斑有据查实，先后完成 7轮省
级核查整改，历经4轮国家督察、2轮全
面复核和实地检查，确保数据真实可靠，
调查阶段工作于2020年11月完成。

翔实调查数据 支持服务云南发展

无人机举证 疑难图斑实地判读 徒步前往偏远图斑举证外业调查举证

石屏县异龙湖石屏县异龙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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